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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宏 达 工 贸 集
团有限公司 38.00 提 供 商

品服务
2013/
12/21

165.7
9 回用水系统

合同签订后付合同金额的 20%，即
人民币 :叁拾捌万元整 ，主要设备到
场后付合同金额的 40%， 工程安装
完工后付合同总金额的 20%， 工程
完成验收合格结算后付至结算金额
的 95%余合同金额的 5%作为质保
金，在质保 1 年无质量问题后支付 。

2014 年 6
月

芜 湖 东 旭 光 电 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28.00 提 供 商

品服务
2018/4/
24

140.0
0 清洗机

预付 40%（签订合同一周内支付定
金 ），IAT 后付 40%（发货款 ）， 质保
金 20%（客户验收后 3 个月内）。

2018 年 9
月

青 海 瑞 合 铝 箔 有
限公司 26.10 提 供 商

品服务
2015/6/
30 44.34 维修

乙方每月 10 日前应按时支付甲方
上月运营费用 ， 以现金或银行承兑
的形式按月结算， 最迟结算时间不
得超过 15 个工作日 ，如超过则甲方
每天将向乙方收取 该费 用的 0.1%
作为滞纳金。

2015 年 6
月 至 12
月

鞍 山 俊 达 显 示 器
件有限公司 12.99

提 供 商
品服务

2014/6/
14 39.00 全 自 动 超 声

波清洗机

订金 30%. 我司厂内验收合格后发
前付 30%， 客户厂内调试完成后一
个月内付 30%，10%余款验收合格三
个月内付清。

2014 年
10 月

提 供 商
品服务

2014/7/
4 70.00

超 纯 水 设 备
HKD2RE15T
/H

在合同签署后 3 天内 ， 甲方向乙方
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作为合同定
金 ，乙方向甲方开具同额发票 ，验收
合格后 ，支付 30%未发货款 ，开具同
额发票，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 ，甲方
三日内出具验收报告 ， 验收合格后
一个月内支付 30%验收款 ， 开具剩
余发票。 验收合格日起 3 个月内支
付合同余款 。

2014 年
12 月

秦 皇 岛 正 道 科 技
有限公司 4.80 提 供 商

品服务
2014/5/
19 12.80 半 自 动 超 声

波清洗机

合同签订后付 30%订金 ， 预验收合
格后付 30%发货款 ， 设备验收合格
6 个月后付 30%，10%一年后付清。

2014 年 9
月

小计 3,900.
29

注：合计数的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导致
公司应收账款对方均与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公司按验收单 / 签收单确认应收账款，交易具

有商业实质，与我公司、公司董监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
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结合前述问题的回复以及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被关
联方非经营性占用或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公司应收账款长账龄增加是由于近年宏观环境整体下行、国际贸易摩擦反复升级、下游客
户固定资产投资放缓；个别客户经营出现重大变化；公司订单减少，业绩下滑；部分客户目前自
身资金紧张，未能按合同约定期限付款，并有拖延付款的情况等因素综合所致。 公司管理层已
采取措施加大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提高应收账款的周转率。

相关应收账款的形成及相关交易均具有商业实质， 不存在资金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或
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一）了解、评估及测试与应收款项日常管理及可收回性评估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及运

行有效性；
（二）结合以往应收款项收回情况及同行业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分析应收款

项坏账准备会计政策的合理性；
（三）获取应收账款账龄分析表，复核管理层所编制的应收账款的账龄准确性；
（四）对于单项计提坏账的应收款项，询问管理层计提的原因及依据，通过了解客户基本信

息，查阅历史交易和还款情况，测试其可回收性。我们在评估应收款项的可回收性时，检查了相
关支持性证据，包括期后收款、客户的信用历史、经营情况、诉讼情况等；

（五）检查应收账款回款的银行回单、发票等核查回款的真实性及是否存在第三方回款的
情况；

（六）执行应收款项函证程序及检查期后回款，评价应收款项变动的合理性及坏账准备计
提的合理性；

（七）通过天眼查查询客户的工商资料，检查是否存在客户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八）以抽样方式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合同、订单、验收单、运输单据、

回款单据等，检查收入确认时点是否准确，相关交易是否真实存在；
（九）获取了和科达公司与主要客户签订的合同，对合同关键条款进行核实，如①发货及验

收；②付款及结算；③质保政策等；识别客户是否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评价相关交易是
否具有商业实质；

通过实施上述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充分、谨慎的，相关交易均具
有商业实质，公司不存在资金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或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4．年报显示，公司属于非标准化定制行业，采用“按单定制生产”的专业配套制造经营模
式。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 14,339.56 万元，报告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686.72 万元，计提
比例 4.79%。 同时， 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或转销 600.13 万元；2020 年末存货账面余额
14,468.07 万元，当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904.06 万元，计提比例 13.16%。

请你公司：
（1）说明跌价准备转回或转销涉及的存货类别或性质、跌价准备的计提时间、报告期转回

的具体原因，存在 2020 年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在报告期转回的，结合转回的确定依据及其与
计提时测算的差异，说明前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2）说明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测算过程，并结合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存货市
场价格变动等因素，说明 2021 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较 2020 年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两年
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出现大幅波动是否与你公司“按单定制生产”的模式相匹配，在此基
础上说明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准确。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说明跌价准备转回或转销涉及的存货类别或性质、跌价准备的计提时间、报告期转回

的具体原因，存在 2020 年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在报告期转回的，结合转回的确定依据及其与
计提时测算的差异，说明前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一）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及转销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转回 转回原因 转销 转销原因

原材料 33.10 领用继续加工至库存商品并出售及研发领用耗
用

在产品 123.58 处置子公司减少跌价准备 443.45 继续加工至库存商品并出售

合计 123.58 476.55

（二）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的具体明细及原因
1、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的具体明细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存货名称 账面价值 2020 年计提跌价准备 2021 年转回减少金额

在产品 水平式清洗机 127.56 123.58 123.58

2、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涉及存货的计提原因及本期转回原因
2020 年度公司聘请了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文号为： 沪众评报字（2021）第

0110 号资产评估报告对该项资产进行了评估， 根据可变现净值，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23.58 万
元，2021 年 10 月公司对苏州市和科达超声设备有限公司失去控制权，因处置苏州超声，对该项
资产计提的跌价准备进行转回减少处理， 公司以前年度按评估报告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理由
充分合理。

二、说明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测算过程，并结合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存货市
场价格变动等因素，说明 2021 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较 2020 年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两年
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出现大幅波动是否与你公司“按单定制生产”的模式相匹配，在此基
础上说明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准确。

（一）公司两期期末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1、2021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转回 转销

原材料 455.46 33.1 422.36

在产品 3,553.22 314.99 123.58 443.45 3,301.18

库存商品 1.46 1.46

发出商品 370.27 370.27

合计 4,008.68 686.72 123.58 476.55 4,095.27

注：本期转回为处置子公司苏州超声期末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2、2020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转回 转销

原材料 455.46 455.46

在产品 2,839.44 1,449.00 735.22 3,553.22

合计 2,839.44 1,904.46 735.22 4,008.68

由上两表可见，公司 2020 年度对原材料及在产品计提了较大金额的减值准备，导致两期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差异较大。

（二）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政策：
公司存货可变现净值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

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可靠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

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1、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

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以合
同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如果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超出部分
的存货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计量基础。 用于出售的材料等，以市场价格作为其可变现
净值的计量基础。

2、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
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发现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按单项或
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资产负债表日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则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
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 2020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1,904.46 万元，其中：原材料计提 455.46 万元，在产品计
提 1,449.00 万元，并聘请了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文号为：沪众评报字（2021）第
0110 号资产评估报告。 计提原因如下：

（1）公司水处理业务及电镀业务最近两年销售收入持续下滑，部分原材料周转较慢，公司
对原材料进行清查，并根据准则规定计提了 455.46 万元的减值准备。

（2）公司主要生产非标定制产品，可变现净值按照销售合同对应的产品单个进行计算，由
于部分客户经营困难或经营策略变化，导致相关合同继续执行的可能性存在重大疑虑，公司根
据准则规定计提了 1,449.00 万元的减值准备。

由于公司 2020 年对执行存在历史问题订单涉及的在产品以及周转较慢的原材料进行梳理
清查及评估等，根据梳理清查及评估结果足额计提了减值准备，故 2020 年度计提的存货跌价
损失金额较大，2021 年根据准则规定对相关存货计提了 686.72 万元的减值准备， 由于历史问
题订单及周转较慢原材料在 2020 年已足额计提减值， 该部分存货本期无需再次计提减值，故
本期计提减值金额较上期减少较大。

公司两年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出现大幅波动与公司“按单定制生产”的模式相匹配，
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充分、准确。

【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一）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相关的的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二）获取期末存货的库龄明细，结合期末存货监盘程序，检查存货的数量、状况，核实存货

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三）对存货整体进行分析性复核；
（四）对分类存货的数量、计价以及账务处理的正确性进行查验；
（五）检查分析存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以判断管理层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合理性；
（六）根据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计价方法，评价存货跌价准备所依据的资料、假设及计

提方法，考虑是否有确凿证据为基础计算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检查其合理性并复核其可变
现净值计算正确性；

（七）利用专家的工作，对部分定制存货进行评估，同时对评估报告进行复核。
通过实施上述程序，我们认为公司 2021 年计提减值损失的会计政策、确定依据较 2020 年

未发生重大变化，以前年度以及本报告期计提减值损失充分。
5. 年报显示， 你公司报告期末发出商品账面价值 4,422.74 万元， 占存货期末账面价值

10,244.27 万元的 43.17%。
请你公司结合收入确认政策以及是否在报告期有所变化、 以前年度期末发出商品账面价

值占存货期末账面价值的比重以及是否与报告期相当、 报告期相关发出商品期后结转情况以
及与历史规律是否一致等因素，说明报告期末存在大额发出商品是否与公司“按单定制生产”
的专业配套制造经营模式相匹配， 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以调节业绩
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在报告期内无变化，报告期末发出商品账面价值为 4,422.74 万元，该部

分发出商品与公司“按单定制生产”的专业配套制造经营无关，全部为本期投资新设和科达（广

州）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的服务器销售业务。
由于服务器销售合同约定客户需对其进行调试，调试合格后需出具服务器验收单，并且进

行阶段性付款，未验收前存在退货风险，故出于收入确认的谨慎性，只有验收合格后才可确认
收入，故服务器销售业务收入确认政策为验收合格后确认收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发
出服务器全部处于调试状态，尚未验收，不满足收入确认条件，不存在利用跨期收入调节业绩
的情形。

1、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服务器已发出并实现销售收入情况如下：

序号 销售客户 产品名称 合同金额 不含税收入 验收时间

1 广州云 晫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司 服务器 9 台及 PC 机 1 台 950,000.00 840,707.98 2021 年 8 月

2 广州市 希 格 信 息 科 技 有
限公司 服务器及 PC 机各 1 台 38,000.00 33,628.32 2021 年 8 月

小计 988,000.00 874,336.30

2、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服务器已经发出但尚未实现销售收入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及规格型号 数量 账面单价 账面价值 销售客户 2021 年 底 验 收 情

况

1 和科达智慧大数据解决方案
YL754201 10.00 310,134.30 3,101,343.00 广州市英蓝科技有限公

司 调试中 ，尚未验收

2 和科达智慧大数据解决方案
YL754202 10.00 310,134.30 3,101,343.00 广州市英蓝科技有限公

司 调试中 ，尚未验收

3 和科达智慧大数据解决方案
YL754203 8.00 310,134.30 2,481,074.40 广州市英蓝科技有限公

司 调试中 ，尚未验收

4 和科达智慧大数据解决方案
XD754201 13.00 297,639.46 3,869,313.00 广州星鼎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调试中 ，尚未验收

5 和科达智慧大数据解决方案
XD754202 10.00 297,634.26 2,976,342.60 广州星鼎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调试中 ，尚未验收

6 和科达智慧大数据解决方案
XD754203 2.00 297,624.60 595,249.20 广州星鼎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调试中 ，尚未验收

7 和 科 达 智 慧 大 数 据 服 务 器
YT51020001

868.0
0 32,376.47 28,102,775.4

0
深圳云天畅想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调试中 ，尚未验收

小计 921.0
0

44,227,440.6
0

【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一）检查销售合同，了解主要合同条款或条件，评价发出商品在经客户验收前是否满足控

制权转移；
（二）对发出商品进行盘点，同时查验发出商品的状态；
（三）对全部客户发出商品函证其未验收的产品明细和数量；
（四）检查设备安装调试记录等；
（五）就资产负债表前后记录的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出库单，发票或验收单等证据，评价收

入确认完整性及是否计入恰当的会计期间。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发出商品不存在异常情况，公司不存在通过跨期确认收入调节业绩

的情形。
6．2022 年 4 月 15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终止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以及非公开发行事项的

公告》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通知，因未能就本次控制权变更及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达成一
致，经与交易对方协商，决定终止筹划公司本次控制权变更及向数京（上海）数字科技中心（有
限合伙）或其关联方非公开发行股票等事宜。 前期公告显示，你公司控股股东益阳市瑞和成所
持有的公司 29.99%的股份已全部被质押、冻结和司法再冻结，多宗针对控股股东务违约的诉讼
已经进入财产保全或执行程序。

请你公司：
（1）逐笔说明截至回函日瑞和成所持股票质押的具体情况，包括质押时间、质押期限、质押

权人、融资金额、融资用途、预警线、平仓线、到期日（回购日）等，分析说明质押股份是否存在平
仓风险，以及针对可能存在平仓风险的应对措施（如有）；

（2）结合控股股东筹划控制权变更终止、对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财产保全、强制执行的现状、
公司目前股权结构的分布情况等因素，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对控股股东
所持公司股份的诉讼保全、 强制执行是否可能导致你公司处于无控股股东、 无实际控制人状
态，如是，请及时、充分进行风险揭示。

【公司回复】
一、 逐笔说明截至回函日瑞和成所持股票质押的具体情况，包括质押时间、质押期限、质

押权人、融资金额、融资用途、预警线、平仓线、到期日（回购日）等，分析说明质押股份是否存在
平仓风险，以及针对可能存在平仓风险的应对措施（如有）；

（一） 截至回函日瑞和成所持股票质押的具体情况
经向控股股东瑞和成函询，截至本年报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瑞和成持有公司股份 2,99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9%，累计质押股份合计 2,495.91 万股，已质押股份占其所持股份的
83.22%，占公司总股本的 24.96%。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质押权人 质 押 时

间
质押
期限

质押到期
日 （回购
日 ）

质 押 股 票 数
量 （万股 ）

融 资 金 额
（万元 ）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融资
用途

预
警
线

平
仓
线

1 丁忠政 2020-7-
14 ＼ 无 446.00 6,000.00 14.87% 4.46%

自 身
生 产
经营

未 约
定

未 约
定

2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
分行

2020 -
12-24 ＼ 无 349.91 4,000.00 11.67% 3.50%

自 身
生 产
经营

未 约
定

未 约
定

3
云南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

2021-4-
2 ＼ 无 1,600.00 16,500.00 53.35% 16.00%

日 常
资 金
需求

12.54 11.91

4
山西泓霖
贸易有限
公司

2021 -
10-14 ＼ 无 100.00 1,000.00 3.33% 1.00%

日 常
资 金
需求

未 约
定

未 约
定

合计 2,495.91 27,500.00 83.22% 24.96%

（二） 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票被平仓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经向控股股东瑞和成函询， 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票被平仓的风险及应对措施具体情

况如下：
1.�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表现
以 2022 年 5 月 6 日为基准日， 公司基准日前 3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90 个交易日、18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分别为 19.08 元 / 股、18.75 元 / 股、18.57 元 / 股、18.58 元 / 股，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波动较小，股价较为稳定。

2.� 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票被平仓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 目前股票质押约定平仓条件的情况
截至 2022 年 5 月 10 日， 控股股东持有的约定平仓条件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16,0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00%，最新强制平仓线价格为 11.91 元 / 股，低于和科达当前股价且均远低
于前 30 个交易日、前 60 个交易日、前 90 个交易日和前 18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上述质
押股份出现强制平仓风险的可能性较低。

（2） 目前股票质押未约定平仓条件的情况
截至 2022 年 5 月 10 日， 控股股东瑞和成持有的未约定平仓条件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8,959,1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8.96%。 该等质押股份目前被强制平仓或进行违约处置的风险较
低。

（3） 应对措施
二级市场公司股票价格涨跌受多种因素影响， 如果出现和科达股价大幅波动的情形或发

生其他不可控事件，导致控股股东瑞和成股票质押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瑞和成除可以采取
追加保证金、及时偿还借款本息、更换质押物、通过银行贷款融资等多种方式规避违约处置风
险外，瑞和成还可以通过以下措施规避强制平仓风险：

① 设置预警机制，提前与债权人沟通
瑞和成已安排相关人员负责和科达股票质押日常维护事宜，密切关注和科达股价，提前进

行风险预警。如有需要，瑞和成将与债权人积极协商，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出现强制平仓风险，相
关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追加保证金、 补充质押或其他担保物以及及时偿还借款本息解除股份质
押等。

② 多渠道筹措资金
即便未来因市场出现极端情况而导致公司股价大幅下跌，瑞和成可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

资产处置变现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及时偿还借款本息、解除股份质押，通过补充质押、增加担
保等方式避免质押股票被违约处置。

综上，控股股东瑞和成所持有的公司股票被强制平仓的风险较小，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质
押变动及风险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二、 结合控股股东筹划控制权变更终止、 对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财产保全、 强制执行的现
状、公司目前股权结构的分布情况等因素，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对控股
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诉讼保全、强制执行是否可能导致你公司处于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状态，如是，请及时、充分进行风险揭示。

（一） 关于控股股东本次筹划控制权变更终止的情况说明
1.2022 年 2 月 7 日，公司控股股东益阳市瑞和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和成”）执行

董事、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长金文明先生与交易对手数京（上海）数字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数京科技”）委托代表王磊先生等人就公司控制权交易事宜进行首次接触和初步洽
谈。

2.2022 年 2 月 8 日 -14 日，双方就公司控制权交易事宜继续进行洽谈，筹划向数京科技或
其关联方非公开发行公司股票等事宜（关于本次控制权交易及筹划向数京科技或其关联方非
公开发行公司股票等事宜，以下统称“本次交易”）。

3.2022 年 2 月 14 日，交易对方到访公司进行实地拜访，并再次就本次交易的合作方案进行
进一步的磋商。

4.2022 年 2 月中旬 -2022 年 4 月中旬，双方就本次交易合作方案继续进行讨论和磋商。
5.2022 年 4 月 14 日，鉴于双方经过持续讨论和磋商后，未能对本次交易合作方案的核心条

款达成一致意见，公司实际控制人金文明与交易对手委托代表王磊先生电话沟通，双方经友好
协商后，决定终止本次交易。

（二） 关于对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财产保全、强制执行的现状说明
经向控股股东瑞和成函询，截至 2022 年 5 月 10 日，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因财产保全、强

制执行被司法冻结的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 东 名
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司 法 冻 结
股数 （股）

司 法 冻 结/司
法再冻结日期 解冻日期 司法冻结执

行人名称

占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

1 瑞和成 是 998,758 2021-7-1 2024-6-30 深 圳 市 龙 华 区 人 民
法院 3.33% 1.00%

2 瑞和成 是 669,253 2021-12-3 2024-12-2 深 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2.23% 0.67%

3 瑞和成 是 16,000,000 2021-11-22 2022-11-21 广 州 市 公 安 局 天 河
区分局 53.35% 16.00

%

4 瑞和成 是 330,747 2022-1-25 2025-1-24 福 州 市 鼓 楼 区 人 民
法院 1.10% 0.33%

5 瑞和成 是 1,262,528 2022-1-25 2025-1-24 福 州 市 鼓 楼 区 人 民
法院 4.21% 1.26%

6 瑞和成 是 3,032,142 2022-1-25 2025-1-24 福 州 市 鼓 楼 区 人 民
法院 10.11% 3.03%

7 瑞和成 是 787,037 2022-4-29 2025-4-28 深 圳 市 南 山 区 人 民
法院 2.62% 0.79%

合计 23,080,465 76.96% 23.08
%

瑞和成所持有公司的 787,037 股股份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被司法再冻结， 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的比例为 2.62%，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9%，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6 日通过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9）。 公司已
向控股股东瑞和成函询该等股份冻结原因等相关情况，截至本年报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控股
股东正在与司法冻结执行人沟通了解具体冻结原因，待取得司法冻结执行人相关书面回复后，
将及时披露该等股份冻结的相关情况。

瑞和成所持有公司的 4,625,417 股股份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被司法冻结， 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的比例为 15.42%，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63%，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通过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截至本关注
函回复出具之日，控股股东经与相关债权人沟通、了解到该等股权冻结系瑞和成、金文明等与
债权人丁忠政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纠纷，债权人向司法机关申请冻结该等股份所致。 截至本年报
问询函出具之日，控股股东尚未取得司法冻结执行人冻结该等股份的书面回复，待取得司法冻
结执行人相关书面回复后，将及时披露该等股份冻结的相关情况。

瑞和成所持有公司的 16,000,000 股股份于 2021 年 11 月 21 日被司法冻结， 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的比例为 53.35%，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6%。经瑞和成与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
局确认， 该笔司法冻结原因为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对瑞和成股票质押债权人的受
益账户进行的冻结，瑞和成按与交易对手交易文件约定，原路径支付回款至债权人银行账户，
确认资金到账后，可立即解除质押物即瑞和成持有的和科达股票的冻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2021 年 12 月 17 日、2022 年 2 月 24 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再
冻结的公告（更正后）》（公告编号：2021-061）、《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2-013）。

因瑞和成与和科达原控股股东覃有倘、龙小明、邹明协议转让股权交易中双方存在分歧，
导致瑞和成应付给原控股股东覃有倘、 龙小明、 邹明股权转让尾款合计人民币 2,000 万元逾
期，原控股股东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深圳国际仲裁院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出具《仲裁
书》裁定瑞和成应向原控股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利息及仲裁费等合计人民币 20,351,799.68 元
（违约金另计）。 由此事项导致瑞和成持有的公司股票分别于 2021 年 7 月 1 日被深圳市龙华区
人民法院冻结 998,758 股、2021 年 12 月 3 日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 669,253 股， 目前瑞和
成正与原控股股东协商解决该事项， 以上瑞和成持有的两笔被冻结的公司股票合计 1,668,011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5.56%，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67%）存在被司法强制执行处
置的风险。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
份被司法再冻结的公告（更正后）》（公告编号：2021-061）。

（三） 关于公司目前股权结构的分布情况
截至 2022 年 4 月 29 日，公司的总股本为 10,000 万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益阳市瑞和成控股有限公司 29,990,000 29.99%

2 宋建波 5,034,300 5.03%

3 浙江亿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450,000 3.45%

4 冯毛 1,470,700 1.47%

5 黄超 1,378,500 1.38%

6 周颖余 1,001,100 1.00%

7 深圳市屯蒙投资有限公司－屯蒙里海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48,800 0.75%

8 卓海杭 739,600 0.74%

9 梁海华 733,925 0.73%

10 BARCLAYS BANK PLC 717,182 0.72%

合计 45,264,107 45.26%

（注：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四） 关于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情况说明与风险提示
截至本年报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分别为瑞和成、

金文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于 2022 年 2 月 7 日曾谋划变更控制权，该事项已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决定终止，截至本年报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尚未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于近
期再次谋划变更控制权的通知。

经向控股股东瑞和成函询， 截至本年报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 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2,999 万股， 被司法冻结的股份 2,308 万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76.96%，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08%，相关股份冻结被司法拍卖的风险具体情况如下：

1.� 目前不存在被司法拍卖风险的股份冻结情况
瑞和成所持有公司的 1,600 万股股份于 2021 年 11 月 21 日被司法冻结，占其所持公司股份

的比例为 53.35%，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6%。经瑞和成与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确
认， 该笔司法冻结原因为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对瑞和成股票质押债权人的受益账
户进行的冻结，瑞和成按与交易对手交易文件约定，原路径支付回款至债权人银行账户，确认
资金到账后，可立即解除质押物即瑞和成持有的和科达股票的冻结。 该笔司法冻结目前不存在
被司法拍卖的风险。

2.� 可能存在被司法拍卖风险的股份冻结情况
瑞和成所持有公司的其他被冻结股份 708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23.60%，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7.08%。其中：近期被冻结的股份合计 541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18.04%，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41%，目前瑞和成正在与司法冻结执行人沟通、了解该等股
份被冻结的具体原因； 因与和科达原控股股东存在股权转让交易的纠纷而被司法冻结的股份
合计 167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5.56%，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67%，目前瑞和成
正与原控股股东协商解决该事项。

截至本年报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结合公司目前股权结构的分布情况，控股股东瑞和成仍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控股股东所持有的上述被冻结股份未出现过被司法拍卖而被动减持公司
股份的情形，不排除未来被司法拍卖而导致公司处于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股份冻结变动情况及风险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7．2020 年 4 月 16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总经理辞职的公告》称，俞祺因个人原因，申请辞
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任何职务。 4 月 23 日， 你公司披露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称，张艳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不
再担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任何职务。 2020 年年报显示，2020 年内你公司也有多名董监高离
职，其中前任财务总监庞志刚任职四个月后离职。

请你公司：
（1）结合总经理俞祺、副总经理张艳具体的工作职责、分管领域和业务、过渡期工作交接安

排等，说明总经理、副总经理相继辞职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如有），以及你公司就高管层
重要职位空缺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如有）；

（2）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复核公司总经理俞祺、副总经理张艳的辞职原因，说明是否存在其
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辞职原因，并说明核查过程及发表意见的依据；

（3） 说明你公司高管层人事频繁变动对你公司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有效性是否产生负面
影响，如是，请说明不利影响的具体方面，以及你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如有）；

（4）结合近年来高管人员频繁离职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变化情况，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应
对外披露的重大风险事项，如是，请说明相关事项详情并及时、充分进行风险揭示。

【公司回复】
一、 结合总经理俞祺、副总经理张艳具体的工作职责、分管领域和业务、过渡期工作交接

安排等，说明总经理、副总经理相继辞职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如有），以及你公司就高管
层重要职位空缺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如有）；

(一)� 关于俞祺先生、张艳女士分别担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时的具体工作职责、分管领
域和业务、过渡期工作交接安排等，以及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决定聘任俞祺先生为公司总经
理、张艳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其中：

1.� 俞祺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 主要负责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并向董事会负
责，其具体工作职责主要包括：

（1） 组织实施董事会的决议，全面主持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等工作；
（2） 拟订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重大投资项目及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3） 拟订公司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拟订公司税后利润分配方案、弥补亏损方案和公司资

产用于抵押融资的方案；
（4） 拟订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5） 拟订公司员工工资方案、奖惩方案和年度用工计划；
（6） 拟订公司基本管理制度，制订公司具体规章；
（7） 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
（8） 聘任或解聘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以外的公司管理人员；
（9） 决定公司员工的聘用升级、加薪奖惩与辞退；
（10） 审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中的各项费用支出；
（11） 根据公司章程和董事会的授权，履行其他职责。
2.� 张艳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主要协助公司总经理开展数据中心相关业务。
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2022 年 4 月 22 日分别收到俞祺先生、张艳女士的书面辞

职报告，俞祺先生、张艳女士因个人原因，分别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职务，二人辞职
后均不再担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任何职务。 公司在新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到任之前，暂由公
司董事长金文明先生代为履行相应职责， 目前已顺利完成工作交接、 相关业务正在有序开展
中。俞祺先生、张艳女士分别辞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职务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产生影响。

关于总经理俞祺先生辞职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总经
理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和《独立董事关于总经理辞职的独立意见》。

关于副总经理张艳女士辞职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
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

(二)� 关于公司就高管层重要职位空缺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目前正在通过社会招聘、内部选拔等方式选聘合适的人选，但由于上述岗位为公司核

心关键岗位，公司董事会在聘任相关人选前有严格的遴选、考察等选聘程序。 公司董事会完成
相关岗位的选聘后，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二、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复核公司总经理俞祺、副总经理张艳的辞职原因，说明是否存在其
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辞职原因，并说明核查过程及发表意见的依据；

独立董事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 3.2.11 条的规定，对总经理俞祺先生、副总经理张艳女士的辞职原因进行了核查。 其中：

1.� 关于总经理俞祺先生辞职原因的核查过程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收到总经理俞祺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随即向俞祺先生核

实，获知其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独立董事经核查确认，俞祺先生确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辞职原因与实际

情况一致，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辞职原因，其辞职对公司未来发展无不利影响。
俞祺先生辞职后，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公司及各子公司仍正常运营，不会

对公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尽快
按照法定程序聘任新的总经理。

2.� 关于副总经理张艳女士辞职原因的核查过程及独立意见
董事会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收到副总经理张艳女士提交的《辞职报告》，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收到本年报问询函，随即独立董事收到公司关于副总经理张艳女士辞职原因的核查情
况的函询。 独立董事根据监管要求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向张艳女士核实，获知其因个人原因申
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独立董事经核查确认，张艳女士确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原因与实
际情况一致，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辞职原因，其辞职对公司未来发展无不利影响。

张艳女士辞职后，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公司及各子公司仍正常运营，不会
对公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尽快
按照法定程序聘任新的副总经理。

三、 说明你公司高管层人事频繁变动对你公司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有效性是否产生负面
影响，如是，请说明不利影响的具体方面，以及你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如有）；

(一)� 公司近年来（2020 年以来）高管人员离职情况及信息披露情况

序号 姓名 担 任 的 职
务 离职日期 离职原因 公告编号 披露日期

1 张艳 副总经理 2022 年 4 月
22 日 个人原因 2022-018 2022 年 4 月

23 日

2 俞祺 总经理 2022 年 4 月
15 日 个人原因 2022-016 2022 年 4 月

16 日

3 金文明 总经理 2021 年 07 月
05 日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及配合
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同时进一步优化
公司治理结构

2021-032 2021 年 7 月
6 日

4 庞志刚 财务总监 2020 年 12 月
29 日 个人原因 2020-098 2020 年 12 月

31 日

5 梁海华 总经理 2020 年 06 月
09 日 个人原因 2020-043 2020 年 6 月

10 日

6 张圣韬 副总经理 2020 年 06 月
09 日 个人原因 2020-043 2020 年 6 月

10 日

7 钟志芳 财务总监 2020 年 06 月
09 日 个人原因 2020-043 2020 年 6 月

10 日

8 路遥 副总经理 2020 年 06 月
09 日 个人原因 2020-043 2020 年 6 月

10 日

(二)� 公司高管层人事变动对公司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影响情况及公司的应对措
施

目前公司已经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 管理规章和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并得以有效执行，同
时，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出具了《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经审核出具了《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
报告》（和信专字（2022）第 000265 号），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已按照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

公司近年来虽然存在部分高管人员离职的情况， 但是以上离职人员主要为个人原因辞去
公司职务，与公司不存在争议或纠纷，并均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办理了交接手续，未对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情况、或公司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目前已安排合适的人员代理履行空缺的高管职务，同时正在通过社会招聘、内部选拔
等方式选聘合适的人选补充空缺的高管职位， 公司将于董事会完成相关岗位合适人选的选聘
后，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四、 结合近年来高管人员频繁离职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变化情况， 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
应对外披露的重大风险事项，如是，请说明相关事项详情并及时、充分进行风险揭示。

(一)� 公司近年来高管人员离职情况及信息披露情况
关于公司近年来高管人员离职情况及信息披露情况，详见本问题回复之“三、说明你公司

高管层人事频繁变动对你公司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有效性是否产生负面影响，如是，请说明不
利影响的具体方面，以及你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如有）；”的相关回复情况。

(二)�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变化情况
1.� 公司近 3 年及 2022 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情况：

项目 2022 年 第 一 季 度/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2019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收入（元） 10,524,672.59 200,191,296.36 150,424,926.50 143,942,39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 -10,909,125.61 13,276,944.15 -51,248,257.81 -68,430,26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元）

-11,051,863.83 -35,610,951.48 -70,724,520.05 -73,707,539.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 18,584,145.41 -84,061,296.60 40,159,012.48 22,868,691.03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
股 ） -0.1091 0.13 -0.51 -0.68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
股 ） -0.1091 0.13 -0.51 -0.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64% 3.22% -11.88% -13.89%

总资产 （元） 463,028,245.67 480,295,163.81 559,047,714.10 537,407,33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元 ） 408,249,909.99 419,159,035.60 405,882,091.45 457,130,349.26

2.�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目前公司主要从事精密清洗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以满足客户在工业生产中各
个环节的各类精密清洗需求。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精密清洗（主要包括超声波清洗、平板清洗、喷
淋清洗、碳氢清洗等）、纯水生产设备、污水处理设备和中水回用设备、电子类电镀设备、塑胶类
电镀设备、五金类电镀设备等。公司产品应用行业广泛，包括消费电子、平板显示、汽车零部件、
光伏、装备制造、家电、航天航空、光学、半导体等行业。

截至本年报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
素未发生重大变化。

3.� 公司核心竞争力
（1） 技术优势
公司始终秉承“科技创新、品质第一、客户至上、诚信服务”的经营理念，致力于工业精密清

洗设备的研发制造，凭借日益精进的技术与强大的产研能力，率先发展成为研发、设计、制造为
一体的现代化大型超声波清洗设备和配套设备生产企业。 公司致力于工业精密清洗设备的研
发制造，坚持科技创新战略，积极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着重技术、销售、品质、研发人员的培
养，在技术上不断突破，有利于提升公司技术竞争力。

（2） 客户优势
公司拥有稳定优质的客户群体和丰富的配套经验， 能够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客户不同产品

的各类清洗需求，提供整套精密清洗解决方案，有效帮助客户提升产品性能，延长产品寿命，实
现清洁生产。 公司通过多年的经营，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和良好的售后服务，在业内形成了良
好的口碑和较高的行业知名度，公司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与各个产业领先企业建立长期合
作关系。

（3） 管理优势
公司管理人员对行业具有深刻的理解，能够基于公司的实际情况、行业发展水平和市场需

求制定适合公司的长远战略规划。 核心管理团队均是从公司基层成长起来，对公司和团队有高
度的认同感，相关行业经验丰富，是国内精密清洗行业最富有战斗力的团队之一。

虽然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公司经营面临一定的经营压力，2022 年度公司经营管
理层将根据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目标，加强研发和自动化设备投入，提升规模效应与技术水平，
提高生产效率，并将立足优势产品，扩大差异化竞争优势，争取为公司和区域经济发展做出更
大贡献，以良好的业绩回报股东。

截至本年报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有序开展中，关于公司近年来高
管人员频繁离职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变化情况已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其他应对外披露的重大风险事项。

8．年报附注“78、现金流量表项目”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和“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存在“资金拆借归还”1,845 万元及“资金拆借
支出”5,720.22 万元。

请你公司：
（1）说明“资金拆借归还”“资金拆借支出”涉及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的情况（如适用）；
（2）说明相关事项是否构成对外财务资助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2）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说明“资金拆借归还”“资金拆借支出”涉及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的情况（如适用）；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

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1］164 号）（以下简称“《责令改正措施决
定》”）。《责令改正措施决定》中包括内容：“子公司管控薄弱，导致个别子公司对外借款事项未
按规定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不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

公司收到《决定书》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整改方案，公司已对该问题具体整改措施如下：

公司将建立《子公司管理制度》并加强《内部审计制度》等相关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制度的
学习及执行力度，加强子公司合规经营意识，加强公司审计部工作，定期对各子公司重要营运
行为、财务信息披露和法律法规遵守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全面加强对子公司的管控。

公司已于 2022 年 2 月 8 日向深圳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并发布“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
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监局《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 整改报告的公告（［2022］
008 号）”，公司已深刻认识到公司自身及有关作业人员在公司内部控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
足，公司将认真持续地落实各项整改措施，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完善内控体系、提高信息披露
质量，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促进公司规范、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二、说明相关事项是否构成对外财务资助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年报附注“78、现金流量表项目”显示，“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和“支付的其

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中存在“资金拆借归还”1,845 万元及“资金拆借支出”5,720.22 万
元，全部为子公司苏州超声将其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进行对外拆借，交易对方与公司无关联关
系，不构成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截至审计报告日，出售苏州超声 100%股权事项完结，公司不
承担上述涉及苏州超声的拆借资金所产生的风险， 该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全体股
东利益产生影响。

此外，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对《关于对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三季报的问询函》（公司部三季报问询函〔2021〕第 6 号）进行回复，对上述主要款项涉及的交
易对方、发生原因、发生时间、发生金额、交易对方与你公司的关联关系、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是
否构成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已进行列示和回复。

【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一）检查资金拆借协议；
（二）与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资金拆借发生的背景及意图；
（三）核对银行流水，检查资金收付款单位是否与资金拆借单位是否一致；
（四）查询全国工商企业信息系统，查阅资金拆借方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五）执行函证程序，对资金拆借事项进行函证。
通过实施上述程序，我们认为：报告期内“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和“支付的

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资金拆借归还”1,845 万元及“资金拆借支出”5,720.22 万元
所涉及款项，交易对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不构成对外财务资助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9．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新增诉讼 8 个，涉案金额 2,021.92 万元；未完结诉讼 11
个，涉案金额 1,754.94 万元。 19 个诉讼中，部分案件已执行完结，部分案件正在诉讼中。 你公司
未就前述 19 个诉讼确认预计负债。

请你公司：
（1）列表说明报告期新增诉讼、存量诉讼的具体明细，包括但不限于个案涉及金额、目前所

处阶段、诉讼 / 败诉情况、执行情况，履行临时信息披露的情况（如适用）；
（2）结合对前述问题（1）的回复，详细说明你公司未就前述 19 个诉讼案件计提预计负债的

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2）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列表说明报告期新增诉讼、存量诉讼的具体明细，包括但不限于个案涉及金额、目前所

处阶段、诉讼 / 败诉情况、执行情况，履行临时信息披露的情况（如适用）；
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中提及的相关新增诉讼、未完结诉讼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号 涉案金额(万元 ） 诉讼(仲裁)进展

新 增
诉 讼
8 个

1
深 圳 市 和 科 达
精 密 清 洗 设 备
股份有限公司

法视特 （上海 ）图
像科技有限公司

一 审 （2021） 粤 0309 民
初 15177 号 65.97 一审程序中

2 北 京 海 鸿 神 洲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和科达 精
密清洗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

一 审 （2021） 粤 0309 民
初 62 号二审 （2021）粤
03 民终 32365 号

53.36 一审我司胜诉 ，二审程
序中

3
深 圳 市 和 科 达
水 处 理 设 备 有
限公司

兰州科天新材 料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粤 0309 诉 前 调
9787 号 36.80 我司胜诉，已申请强制

执行

4
深 圳 市 和 科 达
水 处 理 设 备 有
限公司

江西中和盛泰 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1）赣 0192 民初 3212
号 81.95 2022 年 4 月 29 日开庭

5
深 圳 市 和 科 达
水 处 理 设 备 有
限公司

江苏纳帝电子 科
技有限公司

（2021） 苏 0324 民 初
11729 号 56.00 2022 年 2 月 9 日开庭 ，

现双方庭外调解

6
深 圳 市 和 科 达
电 镀 设 备 有 限
公司

安吉亚太制动 系
统有限公司

一 审 （2021） 浙 0523 民
初 3781 号 1,012.90 一审程序中，已撤诉

7 安 吉 亚 太 制 动
系统有限公司

深圳市和科达 电
镀设备有限公司

联 调 （2021） 浙 0523 诉
前调 6423 号 614.95 已与对方达成和解 ，对

方已撤诉

8
苏 州 市 和 科 达
超 声 设 备 有 限
公司

叶彬 （2021）苏 0507 民初 5929
号 100.00 2021.10.9 作出裁定 ，我

司胜诉 ，未执行 。

合计金额（万元 ） 2,021.92

未 完
结 诉
讼 11
个

1
深 圳 市 和 科 达
精 密 清 洗 设 备
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中好科技 有
限公司

一审 （2016）湘 0124 民初
844 号 执 行 （2016） 湘
0124 执 1890 号

141.47

我司胜诉，已申请强制
执行 ，但对方公司已无
财产可执行，我司将持
续跟进寻求解决方案。

2
深 圳 市 和 科 达
精 密 清 洗 设 备
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天光科 技
有限公司

（2016）豫 0702 民初 2533
号 36.84

我司胜诉，已申请强制
执行 ，但对方公司已无
财产可执行，我司将持
续跟进寻求解决方案。

3
深 圳 市 和 科 达
精 密 清 洗 设 备
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新兆电子 有
限公司

一审 （2016）豫 0322 民初
347 号 二 审 （2016）豫 03
民终 2841 号执行 （2016）
豫 0322 执 758 号

68.00

我司胜诉，已申请强制
执行 ，但对方公司已无
财产可执行，我司将持
续跟进寻求解决方案。

4
深 圳 市 和 科 达
精 密 清 洗 设 备
股份有限公司

米亚索乐装备 集
成 （福建 ）有限公
司

一审 （2020）闽 0502 民初
3816 号 执 行 （2021） 闵
0502 执 2632 号

120.00 我司胜诉，执行程序中

5
深 圳 市 和 科 达
精 密 清 洗 设 备
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铂阳精工 设
备有限公司

一审 （2020）闽 0502 民初
3817 号 执 行 （2021） 闵
0502 执 2631 号

454.51 我司胜诉，执行程序中

6
深 圳 市 和 科 达
精 密 清 洗 设 备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精诚铂阳 光
电设备有限公司

一 审 （2020） 京 0115 民
初 18473 号 执行 （2021）
京 0115 执 8095 号

64.13 我司胜诉，执行程序中

7
深 圳 市 和 科 达
水 处 理 设 备 有
限公司

云南三奇光电 科
技有限公司

（2014） 云民初 字第 754
号 ，（2015）云执字第 110
号

13.47

我司胜诉，已申请强制
执行 ，对方公司已提交
破产清算申请 ，我司已
申报债权。

8
深 圳 市 和 科 达
水 处 理 设 备 有
限公司

中环高科 (天津 )
股份有限公司

（2016）津 0111 民初 5728
号 ， （2016） 津 0111 执
3979 号

91.66

我司胜诉，已申请强制
执行 ，对方公司已提交
破产清算申请 ，我司已
申报债权。

9
深 圳 市 和 科 达
水 处 理 设 备 有
限公司

中电电气 （南京 ）
光伏有限公司

（2017） 苏 0115 民 初
10503 号 ，（2018）苏 0115
执 5460 号

99.61

我司胜诉，已申请强制
执行 ，对方公司已提交
破产清算申请 ，我司已
申报债权。

10
深 圳 市 和 科 达
水 处 理 设 备 有
限公司

鞍山俊达显示 器
件有限公司

（2017）辽 0302 民初 5468
号 7.25

我司胜诉，对方未按照
法院判决予以执行 ，我
司已向法院申 请强制
执行

11
深 圳 市 和 科 达
电 镀 设 备 有 限
公司

Certus
Automotive Inc.

（2019）粤 0391 民初 5108
号 658.00

我司胜诉，对方在国内
无可执行财产 ，我司将
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合计金额（万元 ） 1,754.94

二、结合对前述问题（1）的回复，详细说明你公司未就前述 19 个诉讼案件计提预计负债的
原因及合理性。

（一）公司对于诉讼案件计提预计负债的判断依据及方法
《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第四条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

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1）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2）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
济利益流出企业；（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报告期末，公司根据涉诉清单，针对所有的未决诉讼和已结案执行中的案件，结合案件的
实际情况以及根据类似案件判例和相关经验预估案件胜诉概率或败诉概率， 并基于谨慎性原
则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的相关要求，对未决诉讼及执行中案件按照实际
情况和败诉概率及涉诉金额分别分析测试是否计提预计负债。

（二）截至目前诉讼事项的具体情况以及计提预计负债的情况
根据公司期末诉讼的实际情况，就前述 19 个诉讼案件中，其中 17 个案件公司为原告方，该

部分诉讼案件涉及应收账款减值已于审计报告日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不涉及计提预计负债的
情况；2 个诉讼案件公司为被告方，具体诉讼情况如下：

1、北京海鸿神洲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的合同纠纷案件，涉及合同金额为 533,600.00 元。
2021 年 7 月 20 日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已驳回原告北京海鸿神洲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
请求；

2、安吉亚太制动系统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的合同纠纷案件，涉及合同金额与违约金金额合
计 6,149,511.04 元，同时安吉亚太制动系统有限公司也是我公司的被诉方，我公司诉求其支付
货款 1,012.90 万元。 2022 年 1 月 10 日，双方就两项案件达成民事和解，原告撤诉，公司无需支
付违约金。

综上所述，根据本公司作为被告的案件实际进展情况及资产负债表日后案件审定结果，公
司不存在相关履约义务，不存在计提预计负债的情形。

【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一）了解、评估公司与涉诉事项相关的内部控制；
（二）查阅仲裁案件清单及对应的民事起诉状、民事判决文书及民事上诉状等相关法律文

件；
（三）询问公司相关人员，了解公司各项诉讼、仲裁案件的具体进展以及公司相关案件可能

结果的估计；
（四）检查与预计负债相关的信息是否已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和披露。
通过实施上述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在 2021 年度 19 个诉讼案件中，其中 17 个诉讼案件为

原告方， 涉及的应收账款根据诉讼情况计提坏账， 不涉及是否需计提预计负债；2 个诉讼案件
为被告方，公司均已胜诉或达成和解，公司不存在相关履约义务，不存在需要计提预计负债的
情形。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